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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判解 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加重竊盜罪之攜帶兇器要素解釋 

臺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495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持改造手槍進行強盜犯行，得手後欲開車逃逸。為了避免被認出，甲拿著原本

就放在車上的螺絲起子，走向停放在路旁的汽車，以螺絲起子拆卸該車車牌，將

之替換懸掛在自己的車上後逃逸。試問就甲持螺絲起子拆卸車牌的行為，依照實

務見解，其刑事責任為何？ 

(A) 甲僅成立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。 

(B) 甲成立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攜帶兇器之加重竊盜罪。 

(C) 甲成立刑法第328條第1項強盜罪。 

(D) 甲不成立犯罪。 

答案：B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，係以行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

加重條件，此所謂兇器，其種類並無限制，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、身體安全構成

威脅，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，且只需行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

足，並不以攜帶之初有行兇之意圖為必要（最高法院62年度台上字第2489號、79年

度台上字第5253號判例意旨參照）。被告張○嗣及共犯蔡○良持電動螺絲起子1支

竊取林○奇所有自小客貨車之車牌，該電動螺絲起子固未扣案，然既可持以拆卸車

牌，顯然質地堅硬，有相當長度，可持以作為加害人之生命、身體之工具，客觀上

具有危險性，自屬兇器。 

【裁判分析】 

一、加重條款的性質： 

刑法第321條第1項中所列舉的6款事由其性質為何？學說上有不同看法，一

種看法認為是「加重量刑條件」，另一種看法則是「加重構成要件」，隨著性質

認定的不同，會影響本罪著手的判斷，以下簡單說明之。 

（一） 加重量刑要件：行為人主觀上不須認識，僅為法官裁量事由，與著手認定無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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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加重構成要件要素：為構成要件之一部分，加重竊盜罪之著手必須綜合判斷基

本行為（竊盜罪）和加重要件，視行為是否對保護法益有直接之危險而定，並

非一概認定具備加重要件即為著手
1
。 

（三） 實務見解於此呈現分歧的現象，大多數採加重量刑條件說，認為即便該當第321

條第1項各款要素，仍然尚未著手，必須該當第320條第1項竊取行為（搜尋財

物）方為著手（82年度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參照）。 

二、攜帶兇器的解釋 

（一） 實務：如同本判決所提，實務向來皆認為只要在客觀上具有危險性之器械皆屬

本款範圍（74年度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參照），例如螺絲起子、油壓剪、扳

手，而不論主觀上是否有行兇意思。又該兇器是行為人帶來的或者是在犯罪現

場隨手撿來的都是這裡所指的「攜帶」（法81檢二字第160號函參照）。值得

注意的是最高法院曾認為「石頭」、「磚塊」皆不屬於器械，非本款所指之兇

器（95台非100號判決參照），兇器應限於人為的、非自然的器具。 

（二） 學說：通說多認為實務對於「攜帶兇器」要件解釋太寬鬆必須做限縮，只是對

於限縮方式看法有所不同
2
。 

第一種看法：行為人攜帶兇器時必須有行兇的意思，單純為竊盜所使用的工

具不包含在內，換言之，主觀上必須考慮行為人對於器具的使用認知以及客觀上

該器具必須顯示出其對生命身體之危險性。 

第二種看法：必須是行為人基於竊盜的意思而攜帶兇器。所謂「攜帶」是指

該兇器必須限於一開始行為人就帶在身邊，而在犯罪現場隨手撿來的則不包含在

內。 

【關鍵字】 

竊盜、加重竊盜、攜帶兇器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法第320條、第321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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